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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届会议 

议程项目 148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经费的筹措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966(2010)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

机制，下设两个分支(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分支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分

支)，分别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和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 

 本报告载述余留机制 2018-2019 两年期所需资源。余留机制 2018-2019 年重

计费用前的所需资源为毛额 215 438 800 美元(净额 194 820 200 美元)。 

 

 

  

 

 * 由于技术原因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重发。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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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概况 

1.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1966(2010)号决议中决定设立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

理机制。余留机制负责延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的管辖权、权利和义务以及基本职能。依照上述决议，余留机制设三名负责人——

一名主席、一名检察官和一名书记官长——以及两个分支——阿鲁沙分支于 2012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海牙分支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开始运作。 

2. 余留机制的连续活动是指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授权的所有具备

不间断性质的活动，即任何时候都需要开展的活动，不论余留机制是否正在进行

审判或处理上诉。此类活动包括保护证人、监督判决的执行、向国家司法机关提

供协助以及管理档案等。虽然这些活动目前也包括追踪剩余逃犯，但检察官提议

在预算中将那些职能归类为临时性活动，理由如下。 

3. 余留机制的临时性活动是指那些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授权、

不时进行的活动，主要包括：进行审判和处理上诉以及行使与两法庭关闭有关的

过渡职能。这些临时性活动需要额外资源，但并不要求持续提供。 

4. 2016-2017 两年期，余留机制继续有效执行其连续性和临时性的授权职能。

自对应分支成立以来，它一直负责证人扶助和保护职能，涉及数千名曾在法庭或

余留机制已审结案件作证的受保护证人，以及可能在余留机制出庭作证的证人。

余留机制也已承担起对执行方面问题的管辖权，包括有权指定执行国，监督判决

的执行，以及就涉及已在服刑的被定罪人的赦免或减刑申请作出决定。此外，余

留机制经常接到国家当局就本国调查、起诉和审判被控涉嫌参与卢旺达境内灭绝

种族行为者提出的援助请求。另外，余留机制按照国际标准管理了两法庭的档案。

最后，检察官办公室一直在努力追捕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剩余逃犯。 

5. 此外，余留机制承担了责任，依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指令重审斯塔尼

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并且处理该法庭所审两宗案件(舍舍利案和卡拉季奇案)的

上诉案。余留机制还逮捕了一名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判定犯有藐视法庭罪

的人并对其执行了刑罚，此外也监测五宗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移交国家司法

机构的案件，同时处理广泛各种其他司法事项。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于 2015

年年底关闭后，余留机制承担了其他职能责任以及尚未完成的该法庭清理结束活

动。鉴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即将在 2017 年年底关闭，余留机制进一步推

进设立其独立的行政机构。此外，余留机制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完成了其阿鲁沙

房舍的施工阶段。 

6. 2018-2019 两年期，余留机制将：(a) 继续履行上述法定连续性职能；(b) 负

责一宗案件重审，最多三宗就案情实质提出的上诉，同时继续监测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移交的案件，并处理各种司法请求；(c) 完成过渡，在前南斯拉夫问

题国际法庭关闭后逐步成为一个完全自我管理的机构；(d) 负责在 2018 年进行前

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任何剩余清理结束活动。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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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预计 2018-2019 两年期不为检察官办公室设置新的或额外的职能。但是，现

提议把追踪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剩余逃犯作为一项临时性活动，而不是一项

连续性活动，这是鉴于追踪剩余逃犯的预期时间表必须规定在具体时限内取得成

果。实施这一举措的同时将调整检察官办公室的逃犯追踪队，以帮助阿鲁沙的一

个跨学科工作队从事追踪、调查和法律事项。 

8.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中包含了属于余留机制管辖范围的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所起诉逃犯的审判经费。2018-2019 两年期拟持续实施此安排；然而，为

了控制批款总额，在现阶段，拟议预算中编列经费，用于进行只涉及一名逃犯的

案件审判，而以往两年期则涉及两名逃犯。 

9. 下一个两年期的司法活动也预计会增多，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的重审

会继续进行，舍舍利案和卡拉季奇案的上诉程序会继续进行，姆拉迪奇案的审判

预计可能引发上诉程序。余留机制将继续接收与两个分支机构有关的广泛各类请

求，涉及复核、取消向国家司法机关移交案件、就侵害公正审判权利提供赔偿、

披露可证明无罪的材料、合作、变更保护措施、查阅保密材料以及改变保密材料

分类。移交两个国家司法机构的五个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案件(Bucyibaruta 

案、Munyeshyaka 案、Uwinkindi 案、Munyagishari 案和恩塔干兹瓦案)将继续接

受监测。预期的司法工作量将是余留机制自成立以来司法活动的最高峰。 

10. 安全理事会第 1966(2010)号决议请余留机制与前南斯拉夫各国和卢旺达以

及有关实体合作，推动建立信息和文献中心，以便能够查阅两法庭和余留机制档

案中的公开记录副本，包括通过它们的网站查阅。此外，安全理事会第 2256(2015)

号决议鼓励余留机制和卢旺达政府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遗留下来的与卢

旺达境内和解与正义有关的事项上，包括在查阅档案方面，进行合作。依照这些

决议，余留机制将继续从事临时性活动，包括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判决书

翻译成基尼亚卢旺达语以及在阿鲁沙编辑该法庭司法程序的视听记录，此外认证

和数字化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司法记录，以更便利公众查阅此类材料。 

11. 这将是余留机制自成立以来首次在其前身法庭没有提供协助尤其是行政支

助服务情况下开展业务活动。余留机制分阶段承担行政职责是一个经过慎重考虑

的战略，可促成实现规模经济，包括通过兼任安排。在 2017 年 12 月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关闭之后，所有由该法庭供资以支持海牙分支机构余留机制行政职

能的员额均将被裁撤。这样做意味着需要在余留机制内增设核心行政能力来为以

往由该法庭兼任员额行使的行政职能提供支持。与此同时，由于该法庭的关闭，

以及共同事务供资的相应停止(自 2018 年起将完全由余留机制承担)，2018-2019

年拟议预算预期也会增列非员额项目。与两法庭订立的兼任和费用分担安排使余

留机制获益匪浅，因为与假如余留机制自成立后一直作为独立机构进行运作相比

较，所需资源大幅减少。这些安排如果停止，将会产生重大影响，造成 2018-2019

两年期所需资源增加。此外，这种体制性转变恰逢余留机制开展空前的司法活动，

这就要求从行政事务上提供额外支持。不过，目前已作出各种努力，把这种不可

https://undocs.org/ch/S/RES/1966(2010)
https://undocs.org/ch/S/RES/2256(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56(2015)


A/72/396  

 

17-16368 (C) 4/35 

 

避免的资源增长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包括精简 2018-2019 年预期活动所需

支助服务的提供。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巴尔干地区两个剩余外地办事处中

将只维持一个，负责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执行所需外地活动。 

12.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后，余留机制将负责完成最低限度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

际法庭清理结束活动。该法庭已规划并实施其工作人员的缩编及其相对应的清理

结束活动，同时逐步完成其司法工作。迄今已完成的大范围清理结束活动包括：

裁撤 1 000 多个员额和解聘相关工作人员；处置 90%的资产；以余留机制名义终

止或重订该法庭 95%的商业合同。这些努力已导致只有少量清理结束工作将在

2018 年进行。因此，余留机制预算中已编列 462 200 美元毛额经费，用于支持开

展此类最低限度的法庭清理结束活动，预计这些活动将在 2018 年第一季度内完

成。拟议预算(a) 考虑到清理结束工作的顺利进展以及在内部和外部审计员所提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清理结束情况报告中载述的调查结果基础上总结出的

经验教训；(b) 反映余留机制已作出努力，尽最大可能在现有能力范围内吸收有

限的剩余清理结束所需资源，并请求划拨最起码的必要额外资源来为清理结束工

作提供补充。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应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工作人员

最后薪酬和离职福利所需资源将在该法庭预算中加以编列，并在 2016-2017 两年

期第二次执行情况报告中向大会列报。 

13. 所需经费涉及本预算文件中已包含的上述工作方案。余留机制 2018-2019 两

年期所需资源总额为毛额 215 438 800 美元，其中 136 480 700 美元用于海牙分支

机构，78 799 800 美元用于阿鲁沙分支机构，158 300 美元用于纽约的余留机制支

持工作。 

14. 余留机制提议总体减少一个临时员额，而两个分支机构现有的 2016-2017 两

年期核定临时员额则有 177 个。此项员额缩减的原因是裁撤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

官处 10 个员额，但因设置余留机制书记官长职位、阿鲁沙安保科 6 个员额和内

部监督事务厅(监督厅)驻地审计员办公室 2 个新员额而部分抵消。 

15. 拟议预算反映一般临时人员职位增加，以支持余留机制两个分支机构的司法

和行政能力。职位增加的主要原因是：(a) 司法活动扩大，以便于进行当前一宗

针对两名高级别被告的复杂重审、当前两宗上诉案和另外一宗预期上诉案，这是

余留机制成立以来最繁重的司法活动；(b)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关闭后，其

通过兼任安排和费用分摊安排向余留机制提供的行政支助随之停止，导致余留机

制本身需增加提供行政服务；(c) 拟议临时加强和调整检察官办公室逃犯追踪队，

将其转变成阿鲁沙一个跨学科跟踪、调查和法律事项工作队，部分途径是将现有

续设职位改划为一般临时人员职位，并且精简服务；(d) 在迁入新的专门用途楼

房后完成对阿鲁沙所需一般事务构成部分的评估；(e) 开展过渡活动，以更便利

获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记录，使其与海牙辩护律师、国家检察官和其他

主管当局所享证据材料查阅便利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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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拟议预算也反映所需资源减少 821 000 美元，这是因为余留机制计划在

2018-2019 两年期实现增效。拟议数额减少是因为余留机制作出努力，在各项日

常业务中实现秘书长关于企业资源规划项目的第八次进展情况报告(A/71/390)中

述及的“团结”系统预期增效。该报告所述“团结”系统增效所依据的是本组织

在使用“团结”系统方面获得的经验、预期今后的变化(包括今后推出的内容)、

端对端流程的全球审查、旧系统的淘汰以及业务流程和规划能力的改进。除其他

外，所实现的增效在适用情况下以专职同等资历职位的美元价值表示。就余留机

制而言，这意味着非员额资源将减少 821 000 美元，均在书记官处项下实现。 

17. 本报告所述拟议预算经费的费用重计与费用重计方法一致。关于空缺率，

2018-2019 年拟采用此前结合余留机制 2016-2017 两年期第一次执行情况报告

(A/71/579)核定的空缺率，即新员额和续设员额统一比率(专业及以上职类 10.5，

一般事务员额 4.8%)。 

18.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外资源估计为 600 000 美元，将用于开展各种活动，

以便为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的工作提供支持。由于 2017 年年底前南斯拉夫

问题国际法庭关闭之后，余留机制预期将接管以前由该法庭管理的一个项目，与

2016-2017 年数额相比，预算外资源估计数额将增加 487 000 美元。 

19. 2018-2019 两年期余留机制拟议资源分配情况列于下文表 1 至表 3。 

表 1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资源分配情况 

(百分比) 

构成部分 分摊的预算 预算外 

   阿鲁沙分支   

A. 分庭 0.7 — 

B. 检察官办公室 4.8 — 

C. 书记官处 26.6 — 

D. 文库 2.6 — 

E. 用于支付退休法官养恤金和前工作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负债 1.9 — 

 小计 36.6 — 

海牙分支   

A. 分庭 1.9 — 

B. 检察官办公室 8.7 81.2 

C. 书记官处 47.9 18.8 

D. 文库 2.1 — 

E. 用于支付退休法官养恤金和前工作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的负债 2.5 — 

F.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清理结束 0.2 — 

https://undocs.org/ch/A/71/390
https://undocs.org/ch/A/71/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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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 分摊的预算 预算外 

   
 小计 63.3 100.0 

余留机制支持，纽约   

 小计 0.1 — 

 共计 100.0 100.0 

表 2 

按构成部分开列的所需资源 

(千美元) 

 (1) 分摊的预算 

   资源变动  

构成部分 

2014-2015

年支出 

2016-2017

年批款 

技术性调整 

(非经常) 资源增长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 

费用 

2018-2019

年估计数 

           
A. 分庭                

 1. 阿鲁沙分支  106.8 3 550.4 — (2 098.1) — (2 098.1) (59.1) 1 452.3  156.2 1 608.5 

 2. 海牙分支  153.2 2 888.0 — 1 263.2 — 1 263.2 43.7  4 151.2  169.6 4 320.8 

 小计  260.1 6 438.4 — ( 834.9) — ( 834.9) (13.0) 5 603.5  325.8 5 929.3 

B. 检察官办公室               

 1. 阿鲁沙分支 6 469.2 9 819.5 —  564.8 —  564.8 5.8  10 384.3 1 038.6 11 422.9 

 2. 海牙分支 4 366.3 9 522.4 — 9 299.6 — 9 299.6 97.7  18 822.0  731.2 19 553.2 

 小计 10 835.5 19 341.9 — 9 864.4 — 9 864.4 51.0  29 206.3 1 769.8 30 976.1 

C. 书记官处               

 1. 阿鲁沙分支 18 087.7 57 115.1 —  376.2  (290.7) 85.5 0.1 57 200.6 4 945.6 62 146.2 

 2. 海牙分支 23 954.2 42 450.8 — 60 590.9  (530.3) 60 060.6 141.5 102 511.4 4 138.0 106 649.4 

 3. 余留机制支

持，纽约 

—  158.3 —   — — —  158.3  6.6  164.9 

 4. 监督厅审计

和评估 

— — — 741.0 — 741.0 — 741.0 22.0 763.0 

 小计 42 041.9 99 724.2 — 61 708.1 (821.0) 60 887.1 61.1  160 611.3 9 112.2 169 723.5 

D. 记录管理和档案              

 1. 阿鲁沙分支

机构 

3 751.5 3 298.3 — 2 266.1 — 2 266.1 68.7  5 564.4  409.6 5 974.0 

 2. 海牙分支 4 404.6 3 524.2 —  911.2 —  911.2 25.9  4 435.4  177.5 4 612.9 

 小计 8 156.1 6 822.5 — 3 177.3 — 3 177.3 46.6  9 999.8  587.1 10 586.9 

E. 用于支付退休法 — 3 420.7 — 6 135.0 — 6 135.0 179.3 9 555.7  749.2 10 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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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变动  

构成部分 

2014-2015

年支出 

2016-2017

年批款 

技术性调整 

(非经常) 资源增长 其他 共计 百分比 

重计费用前 

共计 

重计 

费用 

2018-2019

年估计数 

           
官养恤金和前工

作人员离职后健

康保险的负债 

F. 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清理结

束 

— — — 462.2 — 462.2 — 462.2 18.8 481.0 

 所需经费共计

(毛额) 

61 293.5 135 747.7 — 80 512.1 (821.0) 79 691.1 58.7  215 438.8 12 562.9 228 001.7 

收入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 10 594.2 — 10 071.9 (47.5) 10 024.4 94.6  20 618.6  912.6 21 531.2 

 所需资源共计

(净额) 

61 293.5 125 153.5 — 70 440.2 (773.5) 69 666.7 55.7  194 820.2 11 650.3 206 470.5 

 (2) 预算外 

 

2014-2015 年

支出  

2016-2017 年  

估计数   

2018-2019 年  

估计数  

     
活动   113.0   600.0 

 (1)和(2)共计   61 293.5 125 266.5  207 070.5 

表 3 

临时所需员额 

类别 2016-2017 拟议变动 2018-2019 

    
专业人员及以上    

阿鲁沙分支    

 副秘书长 1 (1) — 

 P-5 2 — 2 

 P-4/3 28 (6) 22 

 P-2/1 7 (1) 6 

 小计 38 (8) 30 

海牙分支    

 副秘书长 — 1 1 

 助理秘书长 — 1 1 

 P-5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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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6-2017 拟议变动 2018-2019 

    
 P-4/3 20 4 24 

 P-2/1 7 — 7 

 小计 31 5 36 

纽约    

 P-4/3 1 — 1 

 小计 1 — 1 

 专业人员及以上共计 70 (3) 67 

    

一般事务及其他    

阿鲁沙分支    

 安保事务 32 6 38 

 当地雇员 14 (2) 12 

 外勤 35 (2) 33 

 小计 81 2 83 

海牙分支    

 其他职等 26 — 26 

 小计 26  26 

 一般事务及其他共计 107 2 109 

 总计 177 (1) 176 

 二. 工作方案和所需资源 

 A. 分庭 

20. 分庭是对余留机制所承担余留职能行使司法权力的机关。分庭有一份名册，

共有 25 名法官，由秘书长经与安全理事会主席和大会主席协商后任命，以及一

名从名册中择一任命的全职主席。主席应从名册中任命法官审理案件，并视需要

考虑有关请求。分庭 2018-2019 两年期的主要目标是视需要以尽可能最快的速度

开展所有余留活动。 

21. 主席享有余留机制的最高权力。他/她作为机构首长，负责余留机制任务的

全面执行。主席协调各分庭的工作，主持上诉分庭的诉讼程序，监督书记官处的

活动，监督判决的执行，签发程序指示，代表余留机制出席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

会议，并在与各代表团团长、会员国使馆、秘书长和其他对话者接触时，行使其

他代表职能。此外，主席还负责行使余留机制规约及程序和证据规则所赋予的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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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准司法和行政方面所有其他职能，包括签发涉及判决执行的命令和决定，审

查行政决定，以及指派法官从事下列其他司法活动。 

22. 分庭在 2018-2019 两年期将开展的司法活动和其他活动包括下列上诉和诉讼

程序： 

 (a) 目前正在进行的卡拉季奇案和舍舍利案上诉； 

 (b)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目前正在进行的剩余审判预期会产生的姆拉

迪奇案上诉； 

 (c)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在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中下

令重审的案件审判和中间上诉程序； 

 (d)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所起诉三名剩余逃犯逮捕案或者余留机制或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下令重审案件的审判和上诉程序； 

 (e) 与余留机制和两分庭已审结案件有关的审查程序和相关请求(如指派律

师)； 

 (f) 涉及藐视法庭或伪证案件时的审判和上诉程序； 

 (g) 因要求撤销将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就侵害公正审判权利提供赔偿、

披露可证明无罪的材料、进行司法合作、变更保护措施、查阅保密材料以及改变

保密材料分类而产生的一审和上诉程序； 

 (h) 按照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55 条进行的解密诉讼； 

 (i) 全体庭议和规则修正案审查以及相关事项。 

产出 

23. 2018-2019 两年期预期将交付涉及分庭活动的下列产出： 

 (a) 审判室活动：首次出庭、情况会商、审前会商、审判、上诉听讯、斯塔

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听证和动议以及可能情况下做出判决，此外还有涉及卢旺

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逃犯案件、卡拉季奇案和舍舍利案相关上诉、藐视法庭或伪

证案件或余留机制或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上诉分庭下令重审案件以及任何

授权复核案件的其他听讯； 

 (b) 如下所涉的裁决和命令：复核前、上诉前和开审前动议，审判、上诉和

复核期间动议，以及因要求撤销将案件移交国家司法机关、就侵害公正审判权利

提供赔偿、披露可证明无罪的材料、进行司法合作、变更保护措施、查阅保密材

料、改变保密材料分类及按照程序和证据规则第 155 条进行诉讼解密而产生的一

审和上诉程序； 

 (c) 判决或听讯准备：㈠ 准备卡拉季奇案的上诉听讯；㈡ 整理论据和适用

法律、商议、研究以及起草编写卡拉季奇案和舍舍利案判决书；㈢ 整理论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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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以便为姆拉迪奇案的任何听讯做准备；㈣ 整理证据、论据和适用法

律，便于编写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判决书；㈤ 整理证据、论据和适用法

律，便于在获得复核授权情况下可能进行的听讯和判决；㈥ 在涉及卢旺达问题

国际刑事法庭逃犯、藐视法庭或伪证案件或任何重审案件的审判时，整理证据、

论据和适用法律，； 

 (d) 涉及执行判决的裁决和其他相关活动，包括指定被判刑者的徒刑执行

国，确定提前释放、减刑和赦免，以及监督判决的执行； 

 (e) 对程序和证据规则的修正； 

 (f) 印发及修正程序指示、准则和条例； 

 (g) 按要求向安全理事会提交余留机制主席关于有关国家不遵守余留机制

命令情况的报告； 

 (h) 向大会提交年度报告及向安全理事会提交半年度报告； 

 (i) 监督对外关系和通信服务，包括涉及余留机制重大事项的新闻稿、其他

媒体产品和展览； 

 (j) 特别活动：接待来访贵宾，通常为大使或外交部长以及国家元首；与会

员国政府建立并保持高层接触，以便利和改善与余留机制的合作； 

 (k) 参与联合国系统内的活动：余留机制主席在大会作年度发言，在安全理

事会作半年度发言； 

 (l) 审查书记官长的决定，并监督书记官处的活动； 

 (m) 协调各分庭的工作，包括与法官联络及向其提供支持； 

 (n) 协调委员会会议和余留机制法官全体庭议； 

 (o) 与非政府组织、研究人员和余留机制以外其他对话方保持关系； 

 (p) 监督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余留机制判定无罪并予释放人员的

扶助和重新安置有关的活动； 

 (q) 监督与订立协议包括执行协议和其他协议有关的活动； 

 (r) 监督与属于余留机制管辖范围被告人的拘留条件有关的活动； 

 (s) 监督书记官处其他活动； 

 (t) 涉及与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建立和维持关系的相关活动。 

表 4 

所需资源：分庭 

分摊的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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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千美元)  临时员额 

类别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阿鲁沙分支     

 非员额 3 550.4 1 452.3 — — 

 小计 3 550.4 1 452.3   

海牙分支   — — 

 非员额 2 888.0 4,151.2 — — 

 小计 2 888.0 4,151.2 — — 

 共计 6 438.4 5 603.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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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所编列的 5 603 500 美元经费(重计费用前)将用于按照余留机制规约支付法

官的报酬以及其所需差旅费。数额减少 834 900 美元，其原因是，由于只审判一

名逃犯而不是两名逃犯，审判逃犯所需经费出现减少，但因为斯塔尼希奇和西马

托维奇案重审需要新的相关酬金，而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并没有为此编列任何

经费，这导致经费减少额被部分抵销。 

 B. 检察官办公室 

25. 检察官办公室负责依照余留机制规约第1条处理属于余留机制职权范围的案

件及其他工作。按照规约第 14 条，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余留职能(由阿鲁

沙分支机构行使)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余留职能(由海牙分支机构行使)，

均由同一名检察官负责。 

26. 检察官办公室的连续性职责是开展由两法庭已结案件产生的有关工作，向国

家当局和国际组织提供协助，保存记录，履行外交和对外关系职能以及检察官办

公室在两个分支机构运作所需的行政和管理职能。截至目前，追捕卢旺达问题国

际刑事法庭剩余逃犯并为这些案件进行审判准备，也属于检察官办公室的连续性

职责范围。 

27. 2018-2019 两年期检察官办公室的拟议结构和连续性人员配置，是以必须在

审判和上诉活动之外单独开展的连续性活动为依据的。基于对上诉工作、重审和

藐视法庭案件的预期工作量所作假设，还拟在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为特设活动划拨

临时资源。如果在任何案件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或)余留机制上诉分

庭下令在预计法庭备审案件目录所含内容之外启动新的诉讼程序，则需请批额外

资源，因为本拟议预算没有为此种活动编列经费。 

28. 如本报告概览部分除其他外所述，预计检察官办公室在 2018-2019 两年期没

有新增或额外职能。但是，现拟将追捕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剩余逃犯的工作

重新归类，从连续性活动改为专项活动。检察官办公室欲借重新归类反映一种想

法，即：关于剩余逃犯追捕工作的预计时间表必须紧盯成果，有别于其他连续性

职能的预计时间表。 

连续性职能 

29. 检察官办公室负责在相应分支机构处理两法庭已结案件的有关事务。这项工

作包括下列连续性职能： 

 (a) 判决的执行：参与评估被定罪人的提前释放申请； 

 (b) 判决的复核：判决复核申请提交后，检察官办公室需要酌情对申请作出

答复并提出驳回证据； 

 (c) 藐视法庭行为：根据规约第 1 条(4)，余留机制有权起诉余留机制和两法

庭所审案件中出现的藐视法庭行为。因此，有必要对涉及已结案件的可能藐视法

庭行为进行一些基本监测，并视需要对藐视法庭案件展开调查和(或)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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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其他法律问题：两法庭已结案件将产生杂项法律工作，但不属于上述具

体类别； 

 (e) 协助国家当局和国际组织：两法庭完成工作战略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是将适当案件移交国家司法管辖机构审判。检方对国家检察机关提出的查阅检察

官办公室证据数据库的外部请求作出答复； 

 (f) 证人保护：检察官办公室一直有责任确定应提供资料给国家法院，以便

其起诉战争罪行；如果确定了这些资料，就必须采取适当步骤，寻求变通保护措

施，以允许在复核程序、藐视法庭案件和逃犯审判中向第三方进行披露或实行保

护措施； 

 (g) 外交/对外关系：检察官办公室的许多核心职能将要求检察官与政府官

员、国际组织官员、外交团体成员等外部当事方保持关系； 

 (h) 档案和记录：检察官办公室负责汇编和保存现有案件审理工作所需记录。

与两法庭和余留机制档案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也需要检察官办公室的参与。 

专项职能 

30. 追捕逃犯：检察官办公室负责追捕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三名剩余逃

犯：菲利西安·卡布加、普罗台斯·姆皮拉尼亚和奥古斯丁·比齐马纳。检察官

办公室也在追捕另外五名逃犯，其卷宗已经转交卢旺达。检察官办公室希望更多地

侧重于追捕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剩余逃犯，为案件审理准备所需相关文件。 

31. 披露：检方对于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的重审、舍舍利案和卡拉季奇案

的上诉以及姆拉迪奇案可能产生的上诉，负有重要且持续的披露义务。另外，检

方对于已结案件负有持续的披露义务。 

32. 针对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审判分庭在舍舍利案和卡拉季奇案中所作判

决提出的上诉转自 2016-2017 两年期，将在 2018-2019 年继续进行。 

33. 检方将继续进行斯塔尼希奇和西马托维奇案审判程序。预计审判程序将持续

整个 2018-2019 年期间。 

34. 此外，检察官办公室还将负责作为检方代表参加姆拉迪奇案的上诉程序。此

程序定于 2017 年 11 月开始，预计也将持续整个 2018-2019 年期间。 

35. 检方将对复核请求作出答复，并为复核听证作准备。另外，检方将调查蔑视

法庭行为，在必要时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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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绩效指标和业绩计量 

目标：及时公平地调查和起诉属于余留机制职权范围的人，确保达到安全理事会的要求 

  业绩计量 

秘书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018- 

2019 年 

2016- 

2017 年 

2014- 

2015 年 

2012- 

2013 年 

       
(a) 逮捕仍在逃的被告人 阿鲁沙分支机构逮捕的人数 目标数 2 2 2 2 

估计数  2 2 2 

实际数   — — 

(b) 向国家司法机关提供有效

和及时的协助 

㈠ 在两个工作日内确认收到国

家司法机关提出的司法协助请求

(百分比) 

目标数 100 100 — — 

估计数  100 100  

实际数   100  

㈡ 在四周内完成核证请求 

(百分比) 

目标数 90 90 90 90 

估计数  90 90 70 

实际数   90 80 

. ㈢ 在四周内完成文件搜索请求

(百分比) 

目标数 75 75   

估计数  75 75  

实际数   75  

外部因素 

36. 预计检察官办公室能够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但前提是：(a) 会员国在追

踪、逮捕和移交被起诉者、及时提供信息以及满足协助请求方面给予合作；(b) 在

该两年期逮捕余留机制两名逃犯；(c) 会员国继续调查和起诉被指控在卢旺达和

前南斯拉夫犯下暴行的人，并且它们寻求协助的速度和数量与过去相近；(d) 已

移交国家司法机构的案件不被撤回；(e) 前南斯拉夫各国司法机构正常运作，案

件可在国内审理；(f) 上诉程序没有因余留机制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出现延误，例

如被告人生病、材料被披露、请求更换辩护律师、请求复核已审判案件、影响诉

讼程序的其他动议以及是否有证人核实陈述和作证；(g)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

庭和(或)余留机制上诉分庭不会命令重审任何案件。 

产出 

37. 2018-2019 两年期将交付下列产出： 

 (a) 调查方面产出：与证人面谈、收集证人证词和文件；从举报人(保密来

源和情报来源)收集信息；编写任务报告和记录以及敏感证人文档； 

 (b) 与审判有关的产出：全面审阅逃犯的案卷、起诉书和辅助材料，以确保

在实施逮捕之时已为案件审判做好准备；编写法律意见、动议、答复、审前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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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口头和其他证据、笔录、终结陈述和终结辩论；审阅判决书，以便为上诉

通知书作准备； 

 (c) 与上诉有关的产出：与上诉审理有关的档案整理，包括动议、对辩方动

议的答复、上诉陈述、答辩陈述、答复陈述和要求法官或审判分庭下达命令的其

他申请；开设培训课程，包括入门培训以及法律问题和宣传培训；关于国际法问

题的法律意见； 

 (d) 上诉后产出：与复核申请和藐视法庭事项有关的调查、动议、陈述、披

露和听证； 

 (e) 外交/对外关系产出：有效的外交联系；与各国、其他联合国和非联合

国实体(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联盟驻科索沃法治特派团

以及大湖区问题国际会议执行秘书处)开展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新闻稿、演讲、

发言和情况简报。 

 (f) 满足协助请求产出：及时有效向国家调查和起诉当局及国际组织提供的

协助、搜索标准、搜索结果、分析、咨询和信函往来、变通保护措施和对应行动

的动议、向地方官员提供的档案移交、专门知识交流和培训方面支持； 

 (g) 管理产出：政策文件和指示、法律实践指导准则、年度报告、安全理事

会报告、筹资建议、预算编制以及各国合作活动报告； 

 (h) 信息管理产出：证据材料和信息来源索引，包括证人证词、录像带和录

音带；根据保管链程序提交的材料的保管、控制和储存，包括去污和保存；软件

系统以及对检察官办公室计算机系统和数据库应用程序的修改；面向所有工作人

员的培训； 

 (i) 遗产所涉产出：与书记官处及分庭进行协调，编制要保存的文档和电子

数据，使其成为法庭遗产的一部分。 

表 6 

所需资源：检察官办公室 

 (1) 分摊的预算 

 资源(千美元)  临时员额 

类别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阿鲁沙分支     

 员额 4 659.3 1 899.0 18 7 

 非员额 4 324.0 7 528.9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836.2 956.4 — — 

 小计 9 819.5 10 384.3 1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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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源(千美元)  临时员额 

类别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海牙分支     

 员额 2 198.4 2 975.4 10 12 

 非员额 6 100.2 13 179.9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1 223.8 2 666.7 — — 
     

 小计 9 522.4 18 822.0 10 12 

 共计 19 341.9 29 206.3 28 19 

(2) 预算外 — 487.0 — — 

 (1)和(2)共计 19 341.9 29 693.3  28 19 

表 7 

所需临时员额：检察官办公室 

类别 2016-2017 拟议变动 2018-2019 

    专业及以上职类    

阿鲁沙分支    

 副秘书长 1 (1) — 

 P-5  1 —  1 

 P-4/3  9 (6)  3 

 小计  11 (7)  4 

海牙分支    

 副秘书长 — 1 1 

 P-5  1 —  1 

 P-4/3  5 1  6 

 小计  6 2 8 

 专业及以上职类共计 17 (5) 12 

一般事务及其他    

阿鲁沙分支    

 当地雇员  2 (2)  — 

 外勤事务  5 (2) 3 

 小计  7 (4)  3 

海牙分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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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6-2017 拟议变动 2018-2019 

    
 其他职等  4 —  4 

 小计 4 — 4 

 一般事务及其他共计 11 (4) 7 

 总计 28 (9) 19 

38. 员额项下资源总额为 4 874 400 美元(阿鲁沙分支 1 899 000 美元；海牙分支

2 975 400 美元)，将用作上文表 6 所示 19 个员额的经费。工作人员薪金税项下资

源数额为 3 623 100 美元(阿鲁沙分支 956 400 美元；海牙分支 2 666 700 美元)，

将作为临时员额及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职位的相关工作人员薪金税。这 19 个

员额产生自以下行动： 

 (a) 续设 19 个现有临时员额(阿鲁沙分支 7 个，海牙分支 12 个)； 

 (b) 裁撤阿鲁沙 9 个临时员额(1 个 P-4、4 个 P-3、2 个外勤事务、2 个当地

雇员)，原因是检察官办公室的逃犯追踪队把侧重点转至协助阿鲁沙的跨学科工

作队进行追踪、开展调查、处理法律事务，这导致除其他外需要将现有临时员额

改划成一般临时人员职位，以反映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剩余逃犯追捕工作是

专项活动而非连续性活动，以此确认关于剩余逃犯追捕工作的预计时间表必须紧

盯设有时限的成果； 

 (c) 2 个临时员额(1 名检察官(副秘书长)和 1 名特别助理(P-4))从阿鲁沙分支

调至海牙分支，因为海牙分支在 2018-2019 两年期业务活动需要这些员额； 

39. 两个分支的非员额资源共计 20 708 800 美元(阿鲁沙分支 7 528 900 美元，海

牙分支 13 179 900 美元)，将用作一般临时人员、加班、专家证人、工作人员公

务差旅、订约承办事务和一般业务费用的经费。 

40. 相比 2016-2017 年，整体数额增加 9 864 400 美元(阿鲁沙分支 564 800 美元，

海牙分支 9 299 600 美元)，主要原因是：(a) 预计海牙分支在 2018-2019 两年期有

额外司法活动；(b) 在余留机制为检察官直属办公室设置一般临时人员职位(此前

归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预算)，以便在司法和业务工作量增加的情况下，

保持结构的连贯性；(c) 拟把检察官办公室逃犯追踪队的侧重点改为在阿鲁沙协

助跨学科工作队进行追踪，开展调查，及处理法律事务。这在部分上因拟裁撤 9

个员额可使员额项下费用减少而被抵消。 

41. 在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外资源预计为 487 000 美元，将用于开展这一部

分所涉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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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书记官处 

42. 书记官处负责余留机制两个分支机构的行政和服务工作，在书记官长领导下

直接履行法定职能，并通过提供支持服务，协助分庭和检察官办公室履行其职责。 

43. 书记官处由书记官长、两分支各一名主管干事以及法律、对外关系和行政工

作人员组成，作为一个办公室同时覆盖阿鲁沙分支和海牙分支。书记官长将提供

领导并得到余留机制两个分支的支持。阿鲁沙办事处将主要开展与阿鲁沙分支活

动有关的工作，而海牙办事处将主要开展与海牙分支活动有关的工作。不过，如

有需要，每个办事处都将根据需要，作为一个整体完成与余留机制有关的任务，

或协助另一分支机构办事处开展活动。这一安排为书记官处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

赋予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能力。 

44. 书记官长全面负责指导和管理书记官处，包括监督书记官处以及同主席办公

室和检察官办公室共同协调管理余留机制。书记官长也负责行使与余留机制规约、

程序和证据规则及其他治理文件所规定司法活动有关的法定职责，包括发布关于司

法程序事项的决定、就其权责范围内事项颁布条例并提交诉讼陈述。最后，书记官

长负责直接履行一系列书记官处职能，包括对外关系和通信服务、监督判决的执行、

向国家司法机关提供协助、提供司法活动支持和一般法律支持。若书记官长不在，

则其所在分支机构的上述职责由临时主管履行，除非该书记官长另行授权。 

45. 因此，关于概览部分大致列出的两年期内工作量，书记官长办公室将开展下

列活动，除其他外包括：(a) 为履行余留机制职能提供支持；(b) 协调并确保为司

法活动提供有效的司法和法律支持服务；(c) 协调并确保向分庭、检察官办公室

和辩护方提供行政、后勤、财政和物资支持；(d) 确保迅速执行余留机制主席和

分庭的命令、指示、指令和决定；(e) 就司法、外交和行政方面问题提供法律和

政策咨询；(f) 履行与监督判决执行有关的职能；(g) 处理国家司法机关的合作请

求；(h) 与法律事务厅和总部其他部门进行交流和协调；(i) 与会员国、国际组织

和其他利益攸关方进行沟通和互动协作；(j) 向公众传播信息。 

46. 书记官长将在书记官处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开展下列连续性活动： 

 (a) 领导和管理； 

 (b) 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 

 (c) 支持司法活动； 

 (d) 提供行政支持服务； 

 (e) 监督判决执行的行政、法律和外交方面； 

 (f) 保护被害人和证人； 

 (g) 协助国家司法机关的各个方面； 

 (h) 为档案管理工作提供法律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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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对外关系和通信服务。 

47. 此外，书记官处将在 2018-2019 两年期开展下列主要活动，为特别工作方案

提供支持，内容大多涉及增加的司法活动： 

 (a) 管理向辩护方团队提供法律协助和援助； 

 (b) 提供法庭支持服务； 

 (c) 从事证人转移和支持工作； 

 (d) 提供口译、笔译服务； 

 (e) 监督已移交的案件； 

 (f) 支持和重新安置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宣告无罪并释放人员； 

 (g) 在程序进行期间以及定罪犯移交执行国之前，管理联合国阿鲁沙拘留所

和联合国海牙拘留所； 

 (h) 开展活动方便公众查阅余留机制及其前身的司法程序记录。 

48. 2018-2019 两年期，书记官处将着重实现两大目标： 

 (a) 确保余留机制继续顺利运作，特别是确保在两法庭关闭后能作为独立机

构完成其任务； 

 (b) 确保充分支持余留机制的特设司法职责，特别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

庭一起涉及两名高级别被告人的复杂重审案件和多达三起的上诉案件，以及承自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逃犯审判工作。 

表 8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按照余留机制规约、程序和证据规则以及联合国条例和细则，通过向分庭和检察官办公室提供司法、行政和

法律方面支持，为余留机制提供高效的行政管理和服务 
 

  业绩计量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018- 

2019 年 

2016- 

2017 年 

2014- 

2015 年 

2012- 

2013 年 

       
(a) 书记官处为余留机制的

特设司法活动提供充分和有

效的支持 

㈠ 顺利提供司法支助服务。余

留机制的专项司法活动没有因书

记官处而出现延误 

(证人出庭符合审判时间表的百分

比) 

目标数 100 90   

估计数  90   

实际数     

 ㈡ 为审查因贫穷而提出的法律

援助请求所作事实认定得到各方

接受或相关分庭或法官审查认定

目标数 100 100 100 100 

估计数  100 100 100 

实际数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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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绩计量 

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2018- 

2019 年 

2016- 

2017 年 

2014- 

2015 年 

2012- 

2013 年 

       为可信的百分比 

㈢ 法律文件翻译遵守商定最后期

限、质量和产量得到保持且翻译产

出水平符合联合国标准的百分比 

目标数 90 90 100 100 

估计数  90 100 100 

实际数   100 100 

(b) 全面在线调阅公开的司

法文件，包括裁决 

可在线调阅余留机制所有公开的

司法文件，包括余留机制所有案

件的已提交文件 

(在余留机制书记官处发布公开文

件 24 个工作小时内可在线调阅的

文件百分比) 

目标数 95 100 100  

估计数  90 100 90 

实际数   100 100 

(c) 有效履行与监督判决执

行有关的职能 

在收到主席就提前释放申请提出

的信息要求两周内启动使主席能

就提前释放作出决定的相关程序

百分比 

(在收到主席就提前释放申请提出

的信息要求两周内启动相关程序

百分比) 

目标数 90 90 90 90 

估计数  95 95 90 

实际数   90 90 

(d) 向国家司法机关高效提

供协助 

在收到援助请求(索取非机密文

件)或司法裁断(索取机密文件)后

两周内启动相关答复程序 

(在收到援助请求后两周内启动相

关答复程序的百分比) 

目标数 100 100 90 90 

估计数  100 100 90 

实际数   95 90 

(e) 为被害人和证人有效地

提供保护服务 

威胁评估建议采取的缓解行动全

部得到执行 

(执行的缓解行动百分比) 

目标数 100 100 100  

估计数  100 100 100 

实际数   100 100 

(f) 在审判期间为被害人和

证人有效提供业务和支持服

务 

为审判之目的，向被传出庭作证

的所有证人提供便利 

(应一当事方要求出庭的证人所占

百分比) 

目标数 100 100   

估计数  100 100  

实际数   100  

(g) 提高公众对余留机制活

动的认识 

余留机制网站的网页浏览量 目标数 1 000 000 400 000 400 000  

估计数  850 000 400 000 175 440 

实际数   521 614 190 000 

(h) 及时完成每月财务报告 从月底到发布财务报告的时间间隔 

(工作日) 

目标数 8 8 8 8 

估计数  8 8 8 

实际数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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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因素 

49. 预计书记官处能够取得预期成绩，但前提是：(a) 会员国继续在两法庭和余

留机制宣布的判决方面给予合作；(b) 会员国继续在逮捕和移交被起诉人及提供

信息方面给予合作；(c) 诉讼程序未因余留机制无法控制的原因而出现延误，包

括被告人生病、意外披露资料、请求更换辩护律师、复核已审案件、没有证人核

实陈述和作证等原因。 

产出 

50. 2018-2019 两年期，书记官处将交付以下产出： 

 (a) 实施和审查关于书记官处运作的进一步政策、指示和准则； 

 (b) 提供法律咨询，包括研究法律问题、起草法律裁决和信函、谈判和起草

协议、就广泛各种问题向书记官长和余留机制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确保采用

适当的安全密级管理档案、协助对记录进行司法复核、审查关于保密和解密的司

法命令以及就取用档案请求提供法律咨询； 

 (c) 执行判决方面的行政管理，包括谈判订立执行判决的国际协定、将被定

罪人移交执行国、与执行国保持联络以及就赦免、减刑和提前释放向主席办公室

和执行国提供信息； 

 (d) 向两法庭已结案件的证人提供支持和保护服务，包括：为证人的临时和

长期异地安置提供支持和行政服务，开展威胁评估，答复证人问询并与证人往来

传递信息以及报告涉及变更保护措施的司法程序结果； 

 (e) 向国家司法管辖机构提供协助，包括答复收到的所有合作请求； 

 (f) 提供公共信息，包括公布与余留机制的工作和任务有关的各种信息资料，

向地方、国家和国际媒体发布有关余留机制活动的新闻稿以及参加与余留机制任

务和活动有关的公共活动； 

 (g) 就法官和工作人员的特权和豁免问题，同包括东道国在内的外部伙伴联

络，并就与余留机制任务和活动有关的事项，同会员国和包括联合国其他机构在

内的其他利益攸关方联络； 

 (h) 管理支持，包括指导和监督书记官处的司法支持职能以及法律和行政活

动，提供全面行政支持，编写行政职能报告，编制和执行预算经费，制定余留机制

管理政策和指示，制定和执行问责措施，发展和维持机构间合作，特别是安全问题

方面的合作，制定和执行员工队伍绩效战略，包括培训、变革管理和能力发展； 

 (i) 向余留机制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提供关于保存常用记录的技术咨

询，包括为该法庭或余留机制目前审判、上诉和其他听讯提供常用司法记录支持； 

 (j) 对两法庭的档案进行技术管理，包括对记录和档案的查阅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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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所需资源：书记官处 

 (1) 分摊的预算 

 资源(千美元)  临时员额 

类别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阿鲁沙分支     

 员额 19 614.0 20 180.4 90 92 

 非员额 33 729.6 32 919.5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3 771.5 4 100.7 — — 

 小计 57 115.1 57 200.6 90 92 

海牙分支     

 员额 7 409.1 8 358.1 36 39 

 非员额 30 955.7 83 088.1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4 086.0 11 806.2 — — 

 小计 42 450.8 103 252.4 36 39 

余留机制支持，纽约     

 员额  142.4  142.4 1 1 

 工作人员薪金税  15.9  15.9   

 小计  158.3  158.3 1 1 

 共计 99 724.2 160 611.3 127 132 

(2) 预算外 113.0 113.0 — — 

 (1)和(2)共计 99 837.2 160 724.3 127 132 

表 10 

所需临时员额：书记官处 

类别 2016-2017 拟议变动 2018-2019 

    
专业及以上    

阿鲁沙分支    

 P-5 1 — 1 

 P-4/3 15 (1) 14 

 P-2/1 5 (1) 4 

 小计 21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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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2016-2017 拟议变动 2018-2019 

    
海牙分支    

 助理秘书长 — 1 1 

 P-5 2 (1) 1 

 P-4/3 12 3 15 

 P-2/1 5 — 5 

 小计 19 3 22 

纽约    

 P-4/3 1 — 1 

 小计 1 — 1 

 专业及以上共计 41 1 42 

一般事务及其他    

阿鲁沙分支    

 安保事务 32 6 38 

 当地雇员 11 (1) 10 

 外勤事务 26 (1) 25 

 小计 69 4 73 

海牙分支    

 其他职等 17 — 17 

 小计 17 — 17 

 一般事务及其他共计 86 4 90 

 总计 127 5 132 

 

 

51. 员额项下的资源总额为 28 680 900 美元，将用于为上文表 10 所示的 132 个

临时员额提供经费，其中 20 180 400 美元用于阿鲁沙分支，8 358 100 美元用于海

牙分支，142 400 美元用于纽约的余留机制支助工作。工作人员薪金税项下的资

源总额为 15 922 800 美元，将用于与临时员额和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职位有关

的工作人员薪金税，其中 4 100 700 美元用于阿鲁沙分支，11 806 200 美元用于海

牙分支，15 900 美元用于纽约的余留机制支助工作。这 132 个临时员额系因以下

行动所产生： 

 (a) 续设 123 个现有临时员额(阿鲁沙分支 86 个，海牙分支 36 个，纽约 1

个)； 

 (b) 调动 1 个 P-4 职等书记官长特别助理临时员额。该员额在 2016-2017 年

度从海牙分支调至阿鲁沙分支，但现将从阿鲁沙分支调回海牙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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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在同一个工作地点(阿鲁沙分支)内部调动 2016-2017 两年期编入书记官

处的 3 个临时员额(1 个图书管理员(P-3)、1 个图书馆助理(外勤事务人员)和 1 个

图书馆员(一般事务类当地雇员))，将其从书记官处司法支助事务处调至余留机制

档案和记录科，因为这些员额均属于后者的职能责任。 

 (d) 在同一工作地点和机构内部调动 2 个行政干事员额(P-4)，从书记官处司

法支助事务处调至阿鲁沙分支和海牙分支的行政事务处，为逐步建立余留机制的

行政管理体系提供支持。 

 (e) 在海牙分支新设一个书记官长(助理秘书长级)临时员额，而根据兼任安

排，其职能以往由同时担任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书记官长的一人

完成，由该法庭预算供资(2017 年 1 月任命新的余留机制书记官长后，兼任安排

不再延续)； 

 (f) 设置 2 个审计员额(1 个 P-4 和 1 个 P-3)，以使监督厅能够按计划对余留

机制执行审计任务，并审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2017 年 12 月 31 日完成任

务后的清理结束工作成效(应当指出的是，2016-2017 两年期这两个员额的费用由

该法庭预算供资)； 

 (g) 在安保和安全科(阿鲁沙分支)设置 6 个新的安保事务临时员额，以满足

余留机制设在阿鲁沙的新设施的额外安保要求，因为编制 2016-2017 年预算时尚

不完全知悉这些新要求； 

 (h) 将庭长办公室(阿鲁沙分支)的一个协理法律干事(P-2)改叙为 P-3 职等，

以更好地反映该员额职责复杂程度的加大； 

 (i) 裁撤庭长办公室(海牙分支)一个 P-5 职等办公厅主任现有员额，因为其

职能扩充后已涵括更为复杂的职责，包括领导庭长办公室和分庭法律支助科，这

些职能被认为与 D-1 职等相对应。为提升现有员额的职等，同时鉴于加大后的该

员额职能复杂度具有临时性质，现拟设置一个新的 D-1 职等一般临时人员职位。 

52. 两分支的非员额资源总额为 116 007 600 美元(阿鲁沙分支为 32 919 500 美

元，海牙分支为 83 088 100 美元)，将用于一般临时人员、辩方咨询人和专家证

人、工作人员和证人差旅、辩护律师费及其他订约承办事务、一般业务费用、招

待费、用品和材料、家具和设备、房地改善以及余留机制分担的联合国外勤安保

费用，包括恶意行为保险费。 

53. 与 2016-2017 年批款相比，总体经费增加 60 887 100 美元，主要原因是：

(a) 2018-2019 两年期预期扩大的司法活动需要给予支持，包括重新审理斯塔尼希

奇和西马托维奇案、两宗正在进行的上诉和另一宗可能的上诉；(b)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关闭后，兼任安排和与余留机制分担费用的安排不

再延续，故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全面设立独立的余留机制行政机制；(c) 对阿

鲁沙新设施提供支持所需人员配置需求进行的重新评估导致所需经费增加。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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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留机制计划在 2018-2019 两年期实现预期效益，所减少的 821 000 美元非员额

费用将部分抵消增加的经费。 

54.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外资源预计为 113 000 美元，将用于开展该组成部分

下的各项活动。 

 D. 记录管理和档案 

55. 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是书记官处的组成部分。不过，该科在本文件中单独

列报，这只是为了便于进行预算编列。 

56. 依照余留机制规约第 27 条，余留机制负责对共同构成两法庭和余留机制本

身的档案进行管理。这些档案将与余留机制的对应分支档案合存一处。 

57. 档案包括两法庭和余留机制各种媒介和格式的司法记录及其他实务和行政

记录。 

58. 档案管理是余留机制在整个任务期间的一项连续性职能。有效管理档案对履

行余留机制的其他职能至关重要，包括所有审判或上诉活动以及对国家司法管辖

机构的援助。 

59. 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负责维护档案和提供查阅档案的便利。这些活动包括

制定和执行保存实物和数字记录的战略、政策和程序，以及依据既定政策和程序，

为余留机制工作人员和公众提供查阅档案的便利。该科还负责管理余留机制本身

生成的所有记录。这项工作包括制定和执行战略、政策和程序，以制作、整理、

评估、储存和处置上述记录。此外还包括按照既定政策和程序，管理机密资料并

提供查阅记录的机会。 

60. 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已于 2016 年完成向余留机制移交记录的工作，包括其

清理结束阶段产生的记录。预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将至迟于 2017 年年底

完成移交记录的工作，但清理结束阶段产生的记录除外。 

61. 2018-2019 两年期，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将持续开展以下活动，努力争取

实现 4 个战略目标： 

 (a) 确保保存档案：在阿鲁沙和海牙两个分支管理实物和数字档案库，执行

积极保护实物和数字记录的方案，以及继续开展工作，实现两法庭视听记录的数

字化。 

 (b) 改善档案的取用条件和查阅便利：对记录作出说明，并以可公开查询的

目录的形式在网上提供说明；使公众更便利查阅非机密司法记录并为查阅其他非

机密记录提供便利；根据余留机制的查阅政策，对查阅请求作出回复，并继续致

力于编辑和出版法庭诉讼的视听记录；为余留机制工作人员和外部用户提供参考

和研究设施和服务；提供图书馆参考服务，允许查阅关于两法庭、余留机制和相

关主题领域的出版材料；与所有用户建立富有成效的关系；与外部组织建立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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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伙伴关系，以改善档案的查阅条件，并与设在卢旺达和前南斯拉夫各国的信息

中心加强协调，促成更方便查阅关于两法庭及其工作的信息以及有关档案资料。 

 (c) 鼓励各方参与：维护一个活跃而有效的网站，制定并实施一项在线和实

物展出档案材料的方案，积极和实质性地参与国际、区域和地方各级专业和技术

组织的活动，并探索和利用各种机会与专业和技术组织、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开

展合作。 

 (d) 推动余留机制的良好记录保存做法：完成记录保存规定的编制工作，扩

大实施电子文件和记录管理系统，并通过向各个办事处提供咨询意见和援助以及

向工作人员提供培训，积极促进和支持良好的记录保存做法。 

62. 2018-2019 两年期，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将开展以下专项活动：为录制余

留机制法庭审判和上诉程序的高质量视听记录提供支持；管理这些记录，以确保

完整保存全文版本(即录制的未剪辑版本)；编制这些记录的公开版本，并将其提

供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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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两年期目标、预期成绩和绩效指标 

目标：管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余留机制的档案，确保保存和改善查阅条件；并

按照两法庭和余留机制的程序和证据规则、联合国政策、国际标准和最佳做法，管理余留机制的记录 
 

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业绩计量 

 

2018- 

2019 年 

2016- 

2017 年 

2014- 

2015 年 

2012- 

2013 年 

       
(a) 有效保存实物记录 ㈠ 维持实物档案库的适当环境

条件(因不适当的环境条件而磨

损、损坏或毁坏的记录百分比) 

目标数 — — — — 

估计数  — — — 

实际数   — — 

㈡ 执行实物档案库的应急和灾

后恢复计划(由于灾害而损坏或

毁坏的记录百分比) 

目标数 — — — — 

估计数  — — — 

实际数   — — 

(b) 有效保存数字记录 ㈠ 将记录收入数字文献库(收入

的记录量(TB)) 

目标数 1 000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监测数字文献库记录的完整

性(因数据毁损而丢失的记录百

分比) 

目标数     

估计数     

实际数     

(c) 有效维护视听记录 实现视听记录的数字化或将其从

过时的媒质转为文档存储环境

(数字化/转换的录制次数) 

目标数 1 500    

估计数     

实际数     

(d) 有效保护机密资料 遵守安全和查阅政策(安全漏洞

数目) 

目标数 — — — — 

估计数  — — — 

实际数   — — 

(e) 公共司法记录的查阅条件

得到改善 

㈠ 新的公共司法文件在一个工

作日内即可在余留机制网站上查

阅(遵守既定时限的百分比) 

目标数 95 100 100 100 

估计数  90 100 100 

实际数   100 100 

㈡ 在非公开的司法记录发布后

五个工作日内执行司法命令，对

这些记录(包括视听记录)进行解

密和(或)编辑(遵守既定时限的百

分比) 

目标数 95 100   

估计数  90   

实际数     

㈢ 法庭听审的新公共视听记录

在完成录音誊本后两个工作日内

可供使用。(遵守既定时限的百分

比) 

目标数 100    

估计数     

实际数     

(f) 有效和高效地处理记录查 在收到请求两个工作日内确认查 目标数 90 90 9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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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处的预期成绩 绩效指标 

业绩计量 

 

2018- 

2019 年 

2016- 

2017 年 

2014- 

2015 年 

2012- 

2013 年 

       阅请求 阅请求，在作出决定后的三个工

作日内予以答复。(遵守既定时限

的百分比) 

估计数  90 90 90 

实际数   90 90 

(g) 提高公众对档案内容的了

解 

档案检索工具的可用性(用可公

开查询的目录进行系列介绍的档

案百分比) 

目标数 30    

估计数     

实际数     

(h) 提高公众对法庭档案及其

可能用途的认识 

提供档案的在线和实物展出(每

年的展出次数) 

目标数 4    

估计数     

实际数     

(i) 高效率和高效力地管理余

留机制的记录 

㈠ 实施电子文件和记录管理系

统(已实施电子文件和记录管理

系统的组织的百分比) 

目标数 75    

估计数     

实际数     

㈡ 提供关于记录保存的工作人

员培训(每年提供的培训课次数) 

目标数 4    

估计数     

实际数     

外部因素 

63. 预计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能实现其目标和预期成绩，前提是两分支拥有足

够而适当的保管和保存实物和电子记录的设施。 

  产出 

64. 2018-2019 两年期将交付以下产出： 

 (a) 制定、执行和审查关于保存档案的政策、程序和系统，包括将记录转入

档案库、评估保存需求、执行足够和适当的保存措施； 

 (b) 为法庭听审的音像录制提供支持；管理记录，包括保存公共版本和提供

查阅条件；处理关于在阿鲁沙分支查阅记录的请求； 

 (c) 制定、执行和审查政策、程序和系统；为用于保存记录的信息技术系统

提供用户管理和支持服务；提供实物记录的存储和检索服务；提供咨询和培训。 

 (d) 提供记录的说明和制作检索工具；管理研究设施和服务；处理查阅请求；

与已经设立的信息中心开展协调；根据司法命令编制司法记录的公共版本；监测

公众使用记录的情况，采取措施发现和处理未经授权披露机密信息的行为。 

 (e) 通过余留机制网站和社交媒体渠道提供关于档案的资料；开发和提供实

物和在线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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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为移交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清理结束阶段产生的记录提供支持。 

表 12 

所需资源：记录管理和档案 

分摊的预算 

 资源(千美元)  临时员额 

职类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阿鲁沙分支     

 员额 2 444.9 2 968.7 11 14 

 非员额 586.6 2 113.7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266.8 482.0   

 小计 3 298.3 5 564.4 11 14 

海牙分支     

 员额 2 233.1 2 233.1 11 11 

 非员额 897.1 1 669.8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394.0 532.5   

 小计 3 524.2 4 435.4 11 11 

 共计 6 822.5 9 999.8 22 25 

表 13 

所需临时员额：记录管理和档案 

职类 2016-2017 拟议的变动 2018-2019 

    
专业及以上职类    

阿鲁沙分支    

 P-4/3 4 1 5 

 P-2/1 2 — 2 

 小计 6 1 7 

海牙分支    

 P-5 1 — 1 

 P-4/3 3 — 3 

 P-2/1 2 — 2 

 小计 6 — 6 

 专业及以上共计 12 1 13 

一般事务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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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类 2016-2017 拟议的变动 2018-2019 

    
阿鲁沙分支    

 当地雇员 1 1 2 

 外勤人员 4 1 5 

 小计 5 2 7 

海牙分支    

 其他职等 5 — 5 

 一般事务及其他共计 10 2 12 

 总计 22 3 25 

65. 员额项下资源总额为 5 201 800 美元(阿鲁沙分支 2 968 000 美元；海牙分

支 2 233 100 美元)，用于为上表 13 所示的 25 个员额提供经费。工作人员薪金税

项下资源数额为 1 014 500 美元(阿鲁沙分支 482 000 美元；海牙分支 532 500 美

元)，将作为临时员额的工作人员薪金税以及一般临时人员项下供资职位的工作

人员薪金税。这 25 个员额系因以下行动所产生： 

 (a) 续设 22 个临时员额，其中阿鲁沙分支机构 11 个(1 个 P-4、3 个 P-3、2

个 P-2、4 个外勤人员和 1 个一般事务(当地雇员))；海牙分支机构 11 个(1 个 P-5、

3 个 P-3、2 个 P-2、5 个一般事务(其他职等))； 

 (b) 调入 2016-2017 两年期原本列入书记官处项下的 3 个临时员额(1 个图书

管理员(P-3)、1 个图书馆助理(外勤事务人员)和 1 个图书馆员(一般事务(当地职

等)))，因为它们均属于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的职能责任。 

66. 两分支的非员额资源总额为 3 783 500 美元(阿鲁沙分支为 2 113 700 美元，

海牙分支为 1 669 800 美元)，将用于其他工作人员费用、咨询人、工作人员差旅、

订约承办事务、一般业务费用、用品和材料、家具和设备及房地改善。 

67. 资源总额比 2016-2017 年增加 3 177 300 美元(阿鲁沙分支增加 2 266 100 美

元，海牙分支增加 911 200 美元)，主要原因是：(a) 将列入 2016-2017 两年期预

算的阿鲁沙一般临时人员所需资源从书记官处调出，调入余留机制档案和记录科；

(b) 海牙新增 4 个一般临时人员职位增加的所需资源，用于为 2018-2019 两年期

预计将增加的视听和数字档案工作量提供支持；(c) 海牙的主楼翻新之前临时增

加的存档空间。由于 2016-2017 年预算中取消了购置数字文献库软件和新增 500 TB

数据储存空间的一次性经费，减少的家具和设备所需经费抵消了这部分增幅。 

 E. 用于支付退休法官养恤金和退职工作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的负债 

68. 大会第 70/243 号决议第二节第 8 段请秘书长在今后提交余留事项处理机制

预算时列入一笔款项，为相关两年期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处理机

https://undocs.org/ch/A/RES/70/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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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酌情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退休法官及其未亡配偶养恤金以及前工

作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的到期负债提供资金。 

69. 2016-2017 两年期预算分别列入了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退职法官和工作

人员的养恤金和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款项。 

70. 本报告载有 2018-2019 两年期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退职法官和工作人员

所需资源估计数，以及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 2017 年底关闭后退职法官和

工作人员新的所需经费。 

表 14 

所需资源：用于支付退休法官养恤金和退职工作人员离职后健康保险福利的负债 

分摊的预算 

 资源(千美元)  员额 

职类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非员额 3 420.7 9 555.7 — — 

 共计 3 420.7 9 555.7 — — 

71. 编列经费 9 555 700 美元(重计费用前)，用于支付本组织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

事法庭和前南问题国际法庭的退职工作人员和退休法官分别提供离职后健康保

险计划和养恤金福利的费用。 

72. 增加的 6 135 000 美元经费主要来自分别为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退职

工作人员和退休法官提供离职后健康保险和养恤金福利的新经费；经过对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退职工作人员的离职后健康保险预计款项的重新评估，所需经

费有所增加。 

 F.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清理结束 

73. 自 2004 年安全理事会核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的《完成工作战略》以

来，前南问题国际法庭一直在按照完成司法工作量的要求逐步缩编，并相应展开

了多项清理结束活动。 

74. 考虑到工作人员减少的前景，工作人员和管理层于 2004 年成立了一个联合

谈判委员会，后来又设立了缩编和比较审查委员会。在过去 4 个两年期预算进程

中，缩编和比较审查委员会一直积极指导缩编对象的甄选工作。该法庭曾有约

1 300 名工作人员，目前仅有 200 名左右。 

75.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一度在前南斯拉夫设有多个外地办事处；设在普里

什蒂纳、萨格勒布、巴尼亚卢卡和斯科普里的办事处已关闭，设在萨拉热窝和贝

尔格莱德的办事处已大幅缩编。余留机制 2018-2019 两年期预算中预计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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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办事处(萨拉热窝)将继续运作。虽然法庭曾经占用海牙三栋大楼，但其在荷

兰的全部业务已合并为一栋楼。 

76. 2010 年，总部财产调查委员会核准了法庭的第一份资产处理计划；该计划进

入执行阶段后，于 2016 年更新。调查委员会核准了订正计划，简化了向余留机

制转移资产的流程。订正计划获得批准后，法庭的资产持有人与余留机制合作，

确定了余留机制在法庭关闭后将需要的资产。这些资产已经移交给余留机制，占

法庭目前持有资产的 90%左右。余留机制通过了资产清理结束项目计划，以管理

剩余资产的处置办法。 

77. 2014 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书记官长设立了记录和档案工作组，就如

何编写一项转移和处置法庭记录和档案的全面计划向管理层提供指导。迄今为止，

法庭的数字及实物记录已有三分之二以上移交给余留机制保管或处置，远远超出

原计划的目标。 

78. 余留机制成立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采购科向两分支提供了采购支助

服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95%的合同已终止或按要求以余留机制名义重新

订立，目前只有 9 项合同仍有待移交。同样，计算应计收支额和涉及其他相关财

务事项的工作也已启动。大部分技术清理结束工作将在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

成，而且所有款项，包括工作人员离职福利和应享权利，都将根据法庭 2016-2017

年度预算拨付。 

79. 因此，本文件考虑到了正在进行的清理结束工作的良好进展，以及在内部和

外部审计员关于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清理结束工作的报告的结论基础上汲

取的经验教训。拟议预算寻求获得资源，为预计将于 2018 年头 3 个月至 5 个月

内完成的剩余清理结束工作提供经费。 

80. 拟议的清理结束小组将由余留机制行政首长牵头。行政首长将确保全面协调

清理结束和行政活动，担任与监督厅、联合国审计委员会、管理评价股和联合国

争议法庭合作的协调人，负责编写最后清理结束报告。 

81. 拟议人员配置数是根据预期工作量确定的，并按照以下核心清理结束职能进

行编列：财务、总务和资产管理、人力资源和信息技术。 

82. 在最后清理结束阶段，清理结束小组将履行下列职能： 

 (a) 财务：完成与资产处置有关的会计处理和相关条目与报告；就索偿和应

享权利的状况，向工作人员提供离职后指导；处理离职福利(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任满回国)和其他最后应享权利；向联合国合办养恤基金转交相关文件，完成养

恤基金核对和缴款更正工作；处理教育补助金和其他与工作人员有关的索偿要求；

结清应收款和应付款，包括获得销帐许可和账本中相关记录；编写 2017 年最后

一份财务报表，包括就与合并有关的问题的会计处理方法进行协商；为前南斯拉

夫问题国际法庭 2017 年业务审计(内部和外部)提供支持；为余留机制编制移交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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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总务：对所有剩余资产进行实物核查；通过商业销售、捐赠、转让或销

毁及处置和销毁外交牌照等办法，核销和处置剩余资产；处理离职工作人员的旅

行申请；清偿工作人员的个人用品运费和返国旅费等未付款项；为将联合国通行

证归还总部注销提供便利； 

 (c) 人力资源：处理离职文件；为工作人员关于最后薪资、养恤金、离职后

健康保险和离职福利问题的查询提供指导并后续落实；审查工作人员的公务身份

档案，以确定所有文件均已提交；编制公务身份档案和其他人力资源记录，以便

移交余留机制；代表离职工作人员处理返国旅费支出报告； 

 (d) 信息技术：余留机制不再需要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系统在 2018

年退役；为处置个人计算机设备和相关周边设备做准备，包括拆除内部硬盘。 

表 15 

所需资源：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清理结束 

分摊的预算 

 资源(千美元)  员额 

职类 2016-2017 

2018-2019 

(重计费用前) 2016-2017 2018-2019 

     

 

 

 

 

 非员额 — 404.0 — — 

 工作人员薪金税 — 58.2 — — 

 小计 — 462.2 — — 

 

 

83. 编列经费 462 200 美元(重计费用前)，将用于以下方面：(a) 共计 39 个工作

月的一般临时人员费用(专业人员职等 9个月，一般事务人员(其他职等)30个月)，

包括工作人员薪金税；(b) 法庭清理结束报表和财务报表的审计费等订约承办事

务费用；(c) 一般业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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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2018-2019 两年期组织结构和员额分布情况 

 

 

 

 

 

 

 

 

 

 

 

 

 

 

缩写：USG，副秘书长；ASG：助理秘书长；P：专业职类；FS：外勤事务职类；GS(OL)：一般事务(其他职等)；PPBD：方案规划和预算司；OPPBA：方案规划、预算和账户厅。 

 a 调动； 
 b 新设员额； 
 c 改叙员额。 

检察官办公室 
1 USGa 

1 P-4a 

检察官办公室 
阿鲁沙 

1 P-5 

1 P-4 

2 P-3 

3 FS 

检察官办公室 
海牙 

1 P-5 

1 P-4 

4 P-3 

4 GS (OL) 

庭长 

庭长办公室 
阿鲁沙 

1 P-4 

1 P-3c 

1 FS 

庭长办公室 
海牙 
1 P-4 

1 P-3 

2 GS (OL) 

1 ASGb 

代理主管 
阿鲁沙 
1 P-5 

代理主管 
海牙 
1 P-5 

书记官长 
办公室 
2 P-4 

1 P-3 

2 P-2 

2 FS 

1 GS (LL) 

证人支助 
和保护股 

1 P-4 

2 P-3 

3 FS 

3 GS (LL) 

语文 
支助 

事务处 

2 P-4 

行政部门 
1 P-4a 

2 P-4 

1 P-3 

2 P-2 

19 FS 

6 GS (LL) 

32 SS 

6 SSb 

档案和 
记录科 
1 P-4 

1 P-3a 

3 P-3 

2 P-2 

1 FSa 

4 FS 

1 GS (LL)a 

1 GS (LL) 

书记官长处
1 P-4a 

2 P-4 

2 P-3 

2 P-2 

2 GS (OL) 

证人支助 
和保护股 

1 P-3 

2 P-2 

2 GS (OL) 

语文支助 
事务处 
2 P-4 

行政部门 
1 P-4

a

 

2 P-3 

1 P-2 

11 GS (OL) 

档案和 
记录科 
1 P-5 

3 P-3 

2 P-2 

5 GS (OL) 

余留机制 
支助账户厅 
方案预算司 

1 P-3 

监督厅 
1 P-4b 

1 P-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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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为执行相关建议采取的后续行动一览表 

建议简述 为执行建议已采取或将采取的行动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70/600) 

 

行预咨委会认为，余留机制应探讨利用

纽约或日内瓦的“团结”项目内部专

门知识，而不是聘请咨询人(第 37 段) 

余留机制 2018-2019 两年期拟议预算没

有编列用于聘请咨询人支持“团结”项

目的资源。今后如需要专门知识，余留

机制将利用纽约、日内瓦和其他工作地

点的现有专门知识，以满足与“团结”

项目有关的支助需求。 

行预咨委会认为，应不断审查余留机制

的总体车辆保有量(第 38 段) 

根据行预咨委会的建议，余留机制一直

在定期审查总体车辆保有量。2018-2019

两年期拟议预算中编列了用于购置 6 部

新车(阿鲁沙分支 3 辆，海牙分支 3 辆)

的经费。拟议的采购不会增加余留机制

的车队车辆总数，因为新购置的车辆将

取代已达到正常使用年限的 6 部现有车

辆。 

鉴于这 6 辆车目前的里程、寿命和车况，

继续使用这些车辆将对司机构成安全风

险，产生高于正常保养和维修的费用。

拟议在 2018-2019 两年期更换这些车辆，

正是据此决定的。 

审计委员会的报告(A/71/5/Add.15) 

审计委员会建议余留机制采用政策发

展框架来更新其行政规则、政策和程

序，以适合其目前的运作环境(第二章，

第 26 段) 

随着“团结”项目的启动，许多行政标

准作业程序已经废止；目前正在视必要

编制其他文件。 

审计委员会建议余留机制与总部采购

司合作，以酌情评估因承包商未遵守合

同条款而应收取违约赔偿金的规定，并

强制执行这一规定(第二章，第 52 段) 

余留机制正在与承包商和建筑师就多项

问题展开讨论，包括最后发票的现况问

题。余留机制将在与秘书处采购司和法

律事务厅协商后确定其最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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